
 

 

 

 

 

 

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五屆灣仔區議會屬下 

社區建設及房屋事務委員會 

第十五次會議記錄 

 

日 期︰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三日(星期二) 

時 間︰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 點︰灣仔民政事務處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主席 

李碧儀議員                

 

副主席 

鄭琴淵博士, BBS, MH 

 

委員 

吳錦津議員, BBS, MH, JP 

周潔冰博士, BBS, MH 

伍婉婷議員, MH 

李均頤議員, MH 

李文龍議員 

楊雪盈議員 

林偉文議員 

 

增選委員 

張文嵩先生 

林靄嫻女士 

 

政府部門代表 

黃詠儀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灣仔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陳小萍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灣仔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社區事務) 

薛詠蓮女士               社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助理福利專員 3 

周潮明先生               廉政公署東港島辦事處高級廉政教育主任 



廖少芳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灣仔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 (大廈管理)2 

黃錦麗女士               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灣仔)1 

呂智忠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灣仔區副康樂事務經理 2 

林顯亮先生               香港警務處助理警民關係主任(灣仔區) 

黎毅民先生               香港警務處灣仔區警民關係組社區聯絡主任 

 

其他政府部門及機構代表 

盧天送先生               灣仔社區聯會會長 

楊浩麟先生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灣仔綜合兒童及青少年服務中心 

                         社工 

吳國容女士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灣仔綜合兒童及青少年服務中心 

                         社工 

缺席者 

鍾嘉敏議員 

劉潮賢先生               增選委員 

 

秘書 

歐日萍 民政事務總署灣仔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區議會)3 

 

 

   負責人 

開會辭 

 

    主席歡迎各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灣仔區議會屬下社區建

設及房屋事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 

 

2. 主席告知與會者，於會議前收到鍾嘉敏議員的通知，指鍾議員

未能出席是次會議。主席請秘書於會議後聯絡鍾議員了解其缺席原

因，再根據《灣仔區議會常規》的規定，決定會否視鍾議員缺席是

次會議。 

 

3. 主席請委員留意放置於席上經修訂的議程及文件。 

 

(會後補註：秘書處於 2018 年 3 月 17 日收到由鍾嘉敏議員提交予委

員會的書面通知，指她因事缺席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根據灣仔區

議會常規第 51 條(1)，區議會只會同意議員/委員因身體不適或代表

區議會出席活動的缺席通知，故鍾嘉敏議員會被視作缺席會議。) 

   

 

 

  

 二 



   負責人 

第 1 項：通過灣仔區議會屬下社區建設及房屋事務委員會第十四次

會議記錄 

 

4. 秘書處於會議前收到一份由楊雪盈議員提出的修訂建議。 

 

5. 在席委員並無其他意見，遂由周潔冰博士動議，吳錦津議員和

議，通過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記錄。 

 

  

資料文件   

第 2 項：社區建設及房屋事務委員會撥款資助的活動進度報告 

(社區建設及房屋事務委員會第 13/2018 號文件) 

 

6. 主席請委員備悉有關文件。 

 

  

第 3 項： 2017/2018 及 2018/2019 年度撥予社區建設及房屋事務委

員會的灣仔區議會撥款使用情況 

(社區建設及房屋事務委員會第 14/2018 號文件) 

 

7. 秘書簡介文件。 

 

8. 主席請委員備悉有關文件。 

  

   

第 4 項 : 灣仔區議會屬下社區建設及房屋事務委員會行動清單 

(社區建設及房屋事務委員會第 15/2018 號文件) 

 

9. 主席請委員備悉有關文件。 

  

   

討論事項 

第 5 項 : 區議會撥款申請 

10. 主席提醒各委員於有需要時填寫《利益申報表格》，並於討論

有關撥款申請時向主席示意及避席。 

 

(a) 慶祝特區政府成立 21 周年 – 2018 藝術歌曲演唱會 

(社區建設及房屋事務委員會第 17/2018 號文件) 

 

  

 三 



   負責人 

 

11. 主席歡迎灣仔社區聯會會長盧天送先生出席會議。 

 

12. 盧天送先生向委員簡介文件。 

 

13. 副主席表示，團體在過往同類型的活動中亦有邀請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下稱「康文署」)及康頤長者中心成為活動的合辦／協辦機

構，她提醒團體於會議後向他們發出邀請。此外，她表示她是康頤

長者中心的創會會長，並將於討論撥款申請時避席。 

 

14. 主席表示，同意副主席的建議。她請團體更新撥款申請文件，

及請秘書安排傳閱更新後的撥款申請文件，以供委員備悉。 

 

15. 楊雪盈議員有以下意見及提問： 

i. 根據撥款申請文件的註(1)，為響應環保，團體將會安

排司儀(司儀將由非受薪工作人員擔當)於活動尾聲提

醒參加者，如他們無意保存大會派發的手搖國旗及區

旗，他們可把旗幟放置於場地出入口的回收箱供團體

往後活動使用，於出入口的工作人員亦會對參加者作

出相同提醒。她指團體亦不止一次舉辦需要使用手搖

國旗及區旗的活動，並詢問團體過往成功回收旗幟的

數量； 

ii. 認為團體申請 4,000 元撥款購買一次性的手搖國旗及

區旗屬於浪費； 

iii. 表示若回收手搖國旗及區旗的情況不理想，即使參加

者均保留它們作為禮物，亦屬於浪費，涉效益問題； 

iv. 指出手搖國旗及區旗均含有塑膠成份，而全球亦關注

廢物影響生態及海洋的情況。她希望委員會在審批撥

款時亦考慮手搖國旗及區旗的物料及其對環境的影

響；及 

文件編號 計劃名稱 申請機構 申請款額

(元) 

建議撥款額

(元) 

第 17/2018 號 慶祝特區政

府成立 21

周 年  – 

2018 藝術歌

曲演唱會 

灣仔社區聯

會 

17,941 17,941 

 四 



   負責人 

v. 希望了解團體將邀請哪些藝文團體作為表演團體。 

 

16. 盧天送先生表示，團體過往亦有在活動中回收手搖國旗及區

旗，而回收率約佔整體數量的百分之五十。 

 

17. 康文署呂智忠先生表示，文化事務部同事負責安排表演團體，

他可於會後提供相關的補充資料。 

 

18. 副主席表示，康文署安排不收費的表演團體，因此活動沒有相

關的開支項目。此外，她同意團體提醒參加者將手搖國旗及區旗放

進回收箱。 

 

19. 楊雪盈議員表示，若團體過往曾成功回收百分之五十的手搖國

旗及區旗，詢問團體為何在是次活動不使用回收的旗幟，以及團體

如何處理回收的旗幟。 

 

20. 盧天送先生表示，團體視乎回收所得的手搖國旗及區旗的狀

態，再決定是否保留。此外，他指旗幟部分屬於布質或絲質，而旗

桿部分則含有塑料成份。 

 

21. 主席的意見及建議如下： 

i. 表示去年灣仔區街坊福利會曾舉辦同類型活動，而他

們使用的是布製手搖國旗及區旗； 

ii. 請團體參考楊議員的意見，於會議後點算現有回收到

的手搖國旗及區旗的數量，再決定購買新手搖國旗及

區旗的預算開支，以及更新撥款申請文件的相關部

分； 

iii. 希望團體能於是次活動中回收手搖國旗及區旗，以減

少未來同類活動的開支； 

iv. 指出由於康文署已獲撥款，為地區提供免費表演節

目，因此團體於是次活動主要是負責場地安排及設

置。 

 

22. 主席感謝盧天送先生出席會議。 

 

(盧天送先生離席，讓委員會進行閉門討論。) 

 

 五 



   負責人 

(由於林靄嫻增選委員是康頤長者中心的主席，而副主席是創會主

席，因此她們向委員會主席示意並在討論有關撥款申請時避席。) 

 

23. 秘書補充團體所申請的豁免事項。 

 

24. 委員對有關撥款申請並無異議，委員會通過上述活動的撥款申

請及其豁免事項。 

 

(會後補註： 

(一) 申請團體於會議後按委員會的建議更新相關資料，秘書處已於

2018 年 3 月 20 日以傳閱方式，供委員備悉更新後的社區建設

及房屋事務委員會第 17/2018 號文件。 

(二) 撥款及常務委員會於 2018 年 4 月 24 日舉行的第十五次會議上

通過此項區議會撥款申請，詳情請參閱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47/2018 號文件。 

(三) 秘書處於 2018 年 3 月 20 日以傳閱方式，供委員參閱由康文署

提供關於表演團體的補充資料。) 

   

(b) 第十屆「灣仔戲味」音樂劇匯演 

(社區建設及房屋事務委員會第 18/2018 號文件)；及 

第 6 項 : 2017-18 年度十八區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申請：第十屆

「灣仔戲味」音樂劇匯演 

(社區建設及房屋事務委員會第 19/2018 號文件) 

 

25. 主席請委員留意，議程第 5(b)項及第 6 項為同一團體申請舉辦

同一項活動，團體希望同時申請區議會撥款及 2018-19 年度十八區

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撥款。因此，主席建議將議程第 5(b)項及第

6 項作合拼討論。 

 

26. 委員對主席的建議並無異議。 

 

27. 主席歡迎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灣仔綜合兒童及青少年服務

中心的兩位社工，楊浩麟先生及吳國容女士出席會議。 

 

28. 吳國容女士向委員簡介文件。 

 

29. 主席表示，過去第一屆至第九屆「灣仔戲味」均在灣仔區外場

  

 六 



   負責人 

地舉行，她希望得到區議會主席的協助，令第十屆「灣仔戲味」能

於灣仔區內，例如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以便灣仔區內居民前往

欣賞表演。 

 

30. 副主席表示，雖然近幾年因事或因病未能出席「灣仔戲味」，

但她一直支持活動。她感謝團體過往十年的努力，亦希望第十屆「灣

仔戲味」能於灣仔區內，例如修頓球場舉行。 

 

31. 有委員表示，由於郵費已於 2018 年起上調，請團體考慮郵費

的預算開支是否足夠。 

 

32. 主席表示，若團體希望上調郵費的預算開支，團體仍可就向

2018-19 年度十八區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申請的撥款額上調 119

元。 

 

33. 楊雪盈議員有以下意見及提問： 

i. 詢問團體是否有必要以每份 250 元，共 1,750 購買 7

份紀念狀，團體有沒有其他方法能達至相同的效果；

及 

ii. 由於撥款申請文件沒有顯示紀念狀的設計費用，她希

望了解相關的設計費用，認為，紀念狀若每份 250 元

只是印刷費用，相當少見。她認為，有關紀念狀的印

刷費及設計費明細應分開列出。 

 

34. 楊浩麟先生表示，撥款申請文件的第 2.1、2.2 及 2.3 項的紀念

狀估計費用已包括設計費用。 

 

35. 主席及一位委員表示希望團體於會議後更新撥款申請文件，清

楚列明紀念狀的估計設計費及印製費。 

 

36. 有委員認為「灣仔戲味」是一系列有意義及包含文化元素的推

廣社區共融活動，她感謝團體一直以來的努力，以及讚揚團體是次

提交的撥款申請文件是一份專業舞台表演的計劃書。她希望團體能

盡快確定活動日期，以及提早向委員發出邀請，讓委員預留時間出

席活動。 

 

 

 七 



   負責人 

37. 主席表示，團體及導師一直以來都用心舉辦活動，她希望委員

能支持是項活動的撥款申請。此外，她感謝楊浩麟先生及吳國容女

士出席會議。 

 

(楊浩麟先生及吳國容女士離席，讓委員會進行閉門討論。) 

 

38. 秘書補充團體所申請的豁免事項。 

 

39. 委員並無異議，委員會通過是項合辦撥款申請及其豁免事項，

同意團體使用委員會撥款舉辦活動及支持團體向 2018-19 年度十八

區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提交申請。 

 

(會後補註： 

(一) 團體於會議後按委員會的建議更新相關資料，秘書處已於

2018 年 3 月 23 日以傳閱方式，供委員備悉更新後的社區建

設及房屋事務委員會第 18/2018 號文件及第 19/2018 號文件。 

(二) 撥款及常務委員會於 2018 年 4 月 24 日舉行的第十五次會議

上通過此項區議會撥款申請，詳情請參閱撥款及常務委員會

第 33/2018 號文件。 

(三) 團體於 2018年 3月 28日向 2018-19年度十八區公民教育活動

資助計劃提交更新後的撥款申請文件。) 

   

第 7 項 : 其他事項   

40. 委員沒有提出其他事項討論。   

   

下次會議日期   

41. 主席宣布，下次會議日期將於 2018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30 分舉行。 

 

42.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3 時 10 分結束。 

  

   

   

   

灣仔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八年五月 

  

   
本會議記錄於二○一八年五月十五日正式通過。 

 八 


